
ICS 03.080

CCS A 14

DB36
江 西 省 地 方 标 准

DB 36/T 2149.1—2025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第 1 部分：数据质量评估

Energy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of energy consumption units—
Part 1:Data quality assessment

2025 - 04 - 10 发布 2025 - 10 - 01 实施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36/T 2149.1—2025

I

目  次

前言 .................................................................................. II

引言 ................................................................................... 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数据质量评估内容及方法 ............................................................... 3

5 数据质量评估分级 ..................................................................... 8

参考文献 ............................................................................... 9



DB36/T 2149.1—2025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是DB36/T 2149《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的第1部分，DB36/T 2149已经发布了以下部

分：

——第1部分：数据质量评估

——第2部分：数据对接

——第3部分：系统维护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江西省碳达峰碳中和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JX/TC 042）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节能中心、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计量科学研究院、江西省质量和标准

化研究院、信通院（江西）科技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西省能源大数据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中传、丁友卫、马成、高思远、胡晓、李爱民、周慜、邓珺、程呈、芦志成、

汪秋雨、潘倩、郑朕、匡志江、吴安、鞠小霞、陈超凡、颜常盛、程茜、余成广、邓必涛、李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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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帮助用能单位动态掌握本单位能源消费数据，及时分析能源利用状

况，为用能单位实施节能改造和管理优化提供依据。

DB36/T 2149用于规范和指导江西省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和运行管理，拟由以下部分

构成：

——第1部分：数据质量评估。目的在于确立江西省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的能耗数据质量评

估内容、方法和分级。

——第2部分：数据对接。目的在于确立江西省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数据对接要求。

——第3部分：系统维护。目的在于确立江西省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维护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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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第 1部分：数据质量评估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的能耗数据质量评估内容、方法和分级。

本文件适用于江西省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的数据质量评估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JJF 1356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589、GB 17167、JJF 135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用能单位 energy consumption unit

具有确定边界的耗能单位。

注：用能单位可以是企事业单位等独立核算的法人单位或非法人组织，或企事业单位下属的次级用能单位（如生产

车间、用能工艺系统、动力站等具备独立能源核算的单位），或企事业单位下属的具有明确边界和单独能源计量且可进

行独立能源核算的组成部分（如分公司、分厂、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等）。

[来源：GB/T 2589—2020，3.4]

3.2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 energy online monitoring system of energy consumption units

对用能单位的能源利用状况、能源消耗及相关生产经营数据进行动态监测和管理的信息系统，一般

由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计量器具、工业控制系统、生产监控管理系统、管理信息系统、通信网络及相

应的管理软件等组成，通过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实现数据采集、汇总、分析、上传等功能。

3.3

评估对象 evaluation object

需要开展能耗监测数据质量评估工作的评估对象，评估对象可为用能单位整体、用能单位下属次级

用能单位、用能单位下属的具有明确边界和单独能源计量且可进行独立能源核算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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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计量器具 measuring instrument of energy

测量对象为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耗能工质的计量器具。

3.5

耗能工质 energy-consumed medium

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不作为原料使用，也不进入产品，在生产或制取时需要直接消耗能源的工作

物质。

[来源：GB/T 2589—2020，3.1]

3.6

能耗监测数据 monitoring data of energy consumption

监测设备对与能源消耗总量或单位产品能源消耗相关的计量器具进行监测获取的数据。

3.7

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 online monitoring terminal equipments for energy consumption

设置在评估对象，用于采集、分析、汇总用能单位能耗数据并将数据上传到数据平台的设备。

3.8

数据平台 data platform

接收、存储、汇总、分析评估对象的能耗监测数据的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的统称。

3.9

数据质量综合指数 data quality composite index

通过数据完整指数、数据准确指数、数据在线指数和数据应用指数加权计算，反映评估对象上传数

据平台的能耗监测数据的总体质量。

3.10

数据完整性指数 data integrity index

在规定的评估周期内，通过计算评估对象的实际上传和人工填报的数据量与应配能源计量器具应上

传和人工应填报的数据量的比值，对于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能设备和人工填

报的比值按不同的权重加总，评估数据的完整性。用能单位应配能源计量器具数量按GB 17167能源计

量配备率要求执行。

3.11

数据准确指数 data accuracy index

在规定的评估周期内，通过计算评估对象实际上传的数据量与填报准确的数据量的比值，评估数据

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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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数据在线指数 data online index

在规定的评估周期内，通过计算评估对象数据在线时间与评估期时间的比值，评估数据传输的稳定

传输质量。

3.13

数据应用指数 data application index

在规定的评估周期内，通过计算评估对象能耗监测数据实际应用于节能降碳工作的种类个数与评估

对象已开展的节能降碳工作的种类个数的比值，评估数据被应用的活跃度。

4 数据质量评估内容及方法

4.1 能耗基本信息管理

4.1.1 评估对象基本信息

评估对象应在数据平台正确填报评估对象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所属行业及代码、端设备信息

及联系人信息等。若有变更，及时更新。

4.1.2 能源计量器具信息

评估对象应在数据平台注册和更新能源计量器具信息，上传相关计量器具的检定/校准证书等凭证，

并做好相关资料的备查工作。

4.1.3 主要用能设备台账

评估对象应在数据平台上传主要用能设备台账。

4.1.4 信息变更历史记录

评估对象应根据计算综合能耗和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的需要设置能源计量监测点，对各种能源消耗量

数据、作为原料用能的消耗量数据、能源低位发热量或折标系数、产品产量数据、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

加值等数据定期进行采集。

4.2.2 监测方

评估对象若更改了基本信息或能源计量器具信息，系统上应保留更改历史记录，包括更改时间、

更改内容和更改账号等相关信息。

4.2 能耗监测数据管理

4.2.1 监测范围

式

评估对象应安装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通过互联网将能耗监测数据上传至数据平台，数据的采集方

法应通过以下方式实现：

a) 自动采集：应使用计算机技术实现能耗监测数据的网络化管理，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应实时采

集能耗监测数据并备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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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采集：对于无法实现在线计量的数据，评估对象应将数据手工录入至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

的软件系统，填报数据应完整、真实、准确、可靠。

4.2.3 监测频次

监测时间宜相对稳定，以消除因采集时差带来统计数据的不可比性，应达到以下要求：

a) 自动采集频次：每隔 15分钟至少采集一次；

b) 人工采集频次：按日记录相关数据，并按月录入数据平台。

4.2.4 数据处理

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应将自动采集和人工采集的数据，按照数据平台的要求进行统计，定时、自动

形成相关数据。其中，能源消耗量数据按15分钟/次采集的数据进行算术累加实现日、月、年的统计；

能源低位发热量或折标系数采用加权算术平均法按日统计；产品产量、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按月统

计。

4.2.5 数据储存

评估对象的原始数据和处理数据应在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中至少储存24个月，并具备导出功能。

4.2.6 数据上传

4.2.6.1 上传数据的时间标签应为数据统计周期的起始时间。监测的日数据应为监测当日 00:00:00至
23:59:59的数据，监测的月数据应为自然月对应的数据。

4.2.6.2 自动采集的数据上传频次每天至少 1 次，人工采集的数据上传频次每月 1 次。采集数据中，

日数据每天至少 1 次、月度数据每月至少 1 次、年度数据每年至少 1 次。自动采集的月度数据应与每日

上传的累计数据相匹配、年度数据应与月度上传的累计数据相匹配。

4.2.6.3 用能单位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按照指定的数据上传时间，将数据上传至数据平台。上传的数据

应满足：

a) 自动采集的日数据应在次日 01:00:00-06:00:00上传；

b) 人工采集的月度数据应在次月 5日前上传；

c) 人工采集的年度数据应在次年 3月 30日前上传。数据受本单位财务审计等工作影响的，可先

行上传暂定数据，待相关数据最终审定后予以更正，更正数据在次年 6月 30日前上传。

4.2.6.4 若在指定的上传时间内，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存在数据发送失败的情况，应重发相关数据：

若重发 3次还未成功，应在下一次指定的上传时间内补发，直至成功。

4.2.6.5 若能耗在线监测端设备或数据采集器等设备因发生故障、断电等情况未能采集到相关数据，

评估对象应在故障修复或供电恢复的次日登录数据平台填补缺失的日数据，缺失日数据应通过读取相关

能源计量器具在故障设备恢复前后的底数相减后获得。

4.2.7 数据异常处理

4.2.7.1 误差来源

数据产生误差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几类：

a) 因设备选型、安装位置选择、安装方法、参数设置、初值设定、环境条件、运行工况等监测原

因形成的误差。

b) 因数据传输设备、传输网络、信道质量等传输原因形成的误差。

c) 因数据存储设备、交换设备等数据交换存储原因形成的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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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因人工错误填报等原因形成的人为数据误差。

4.2.7.2 异常类型

数据异常主要有以下类型：

a) 数据缺失：能源消耗正常发生，但产生的数据连续性或间断性缺失。

b) 数据突变：按照与前后数据、同期数据、数据定额等进行比较，出现异常变化幅度可认为发生

突变。

c) 持续不变数据：一定时段内多个连续计量数据保持不变，各数据值相同。

d) 波动变化数据：一定时段内数据连续波动变化、规律明显，波峰、波谷数据各保持不变。

4.2.7.3 处理方式

异常数据按以下方式处理：

a) 对各类异常数据宜采取人工干预处理。异常数据处理应及时落实，日检日清。

b) 应从计量仪表、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等进行分类查找异常原因，调查判别是自然因

素还是人为因素。

c) 经调查判别后，若软件系统自动检测出的异常数据属于实际用能行为所致，如管网漏损、突发

事件用能等，则该数据应存入应用数据库，视为实际用能行为的计量结果。

d) 经调查判别后，因仪器设备受自然环境、人为有意干扰破坏等造成的突变，可按近期的均值修

正后存入应用数据库，并对仪器设备开展维护检测。

e) 异常数据存入应用数据库时，须在对应的数据记录中增加备注信息，说明异常原因及处理方式。

4.3 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使用管理

4.3.1 评估对象应按照 GB 17167要求，确定一次能源、二次能源和耗能工质的种类、流向和计量点，

形成能源流向图和能源计量网络图，从而确定进出用能单位、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和主要用能设备三级所

需配备的能源计量器具种类、数量和准确度等级。

4.3.2 评估对象在能源使用发生变化，如改变能源品种、生产工序或主要用能设备等，应及时对能源

计量器具的配备做相应修改，并更新能源流向图、能源计量网络图和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信息。

4.3.3 评估对象应制定能源计量器具周期溯源计划，并按照有关计量法律法规要求定期对能源计量器

实行检定/校准。对无法拆卸的或无校准方法的计量器具，应采取可行、有效的措施（如自校、比对、

定期更换等）确保其量值准确可靠。

4.4 能耗监测数据质量评估方法

4.4.1 数据质量综合指数

4.4.1.1 权重

各项评估指数权重见表 1

表 1评估指数及权重

序号 指数 权重

代码 名称 代码 权重值

1 Pa 数据完整指数 Qa 0.45

2 �� 数据准确指数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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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指数 权重

代码 名称 代码 权重值

3 �� 数据在线指数 �� 0.15

4 �� 数据应用指数 �� 0.1

注：以上序号 1项~4项指数满分以 100分计。

4.4.1.2 数据质量综合指数计算

数据平台以日为统计最小周期，计算评估对象的数据质量综合指数，按照公式(1)进行计算。

� = �� × �� + �� × �� + �� × �� + �� × �� ………………………… 1
式中：

E ——评估对象的数据质量综合指数；

�� ——评估对象的数据完整指数；

�� ——评估对象的数据完整指数权重；

�� ——评估对象的数据准确指数；

�� ——评估对象的数据准确指数权重；

�� ——评估对象的数据在线指数；

�� ——评估对象的数据在线指数权重；

�� ——评估对象的数据应用指数；

�� ——评估对象的数据应用指数权重。

4.4.1.3 时间周期

应在评估对象连续稳定生产状况下选择评估周期，时间跨度应选择完整的自然月，评估周期为1个
月~6个月。

4.4.2 分指数计算

4.4.2.1 数据完整指数

数据完整指数用以评估评估对象的监测数据来源于进出用能单位、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主要用

能设备的能源计量器具采集情况，以及相关指标的人工填报情况。数据完整指数的计算方法按照公式(2)
进行计算。

�� =
�1

�
�=1

�
��1 �
��1 �

� +
�2

�
�=1

�
��2 �
��2 �

� +
�3

�
�=1

�
��3 �
��3 �

� +
��

�
�=1

�
��� �
��� �

� × 100 ………………………… 2

式中：

�� ——评估对象的数据完整指数；

��1 ——评估对象进出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第 i 个采集日内实际上传数据量；

��1 ——评估对象进出用能单位应配能源计量器具第 i 个采集日内应上传数据量；

�1 ——进出用能单位层级的权重，设定为 0.4；
��2 ——评估对象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第 i 个采集日内实际上传数据量；

��2 ——评估对象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应配能源计量器具第 i 个采集日内应上传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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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层级的权重，设定为 0.3；
��3 ——评估对象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源计量器具第 i 个采集日内实际上传数据量；

��3 ——评估对象主要用能设备应配能源计量器具第 i 个采集日内应上传数据量；

�3 ——主要用能设备层级的权重，设定为 0.1；
��� ——评估对象能源低位发热量或折标系数、产品产量数据、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第 j 个

采集月内实际填报上传数据量；

��� ——评估对象能源低位发热量或折标系数、产品产量数据、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第 j 个
采集月内应填报上传数据量；

�� ——能源低位发热量或折标系数、折标系数、产品产量数据、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等人工

采集数据的权重，设定为 0.2；
n ——数据质量评估所选时间跨度所含天数；

m ——数据质量评估所选时间跨度所含月数。

注：��1,��2,��3所表示的数据量由应配能源计量器具数量乘以自动采集频次得到。

4.4.2.2 数据准确指数

数据准确指数用以评估评估对象的监测数据是否与实际发生量一致；监测数据是否与计量器具计量

结果一致；所采集计量器具是否按要求检定、校准或比对，且结果合格。数据上传准确指数的计算方法

按照公式(3)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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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 ——评估对象的数据准确指数；

��1 ——评估对象进出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在第 i 个采集日内上传的准确数据量；

��2 ——评估对象进出主要次级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在第 i 个采集日内上传的准确数据量；

��3 ——评估对象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源计量器具在第 i 个采集日内上传的准确数据量；

��� ——评估对象能源低位发热量或折标系数、产品产量数据、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第 j 个
月内上传的准确数据量；

注：此处所指的准确数据量是指所有上传数据中剔除了异常数据、未按要求检定/校准的计量器具所上传的数据以

及人工填报不可信的数据之后的数据量。

4.4.2.3 数据在线指数

数据在线指数用以评估评估对象的监测数据是否存在掉线的情况。数据在线指数的计算方法按照公

式(4)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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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0 ………………………… 4

式中：

�� ——评估对象的数据在线指数；

�� ——评估对象的数据质量评估时间跨度内，数据在线上传天数。

4.4.2.4 数据应用指数

数据应用指数用以评估评估对象的监测数据应用于节能降碳工作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每年制定并



�� =
�

                  

实施节能计划和节能措施；制定能源利用全过程的管理要求或规范，确立淘汰落后、实施节能技术改造

及奖惩等各方面管理机制；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并定期组织内部考核；加强能源计量数据的管理和使

用，建立健全能源计量管理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建立健全统计资料的审

核、签署、交接、归档等管理制度；每年组织开展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填报工作；实施能源审计。数据应

用指数的计算方法按照公式(5)

8

进行计算。

�

��
× 100 ………………………… 5

式中：

�� ——评估对象的数据应用指数；

�� ——评估对象的数据在评估期内，被应用于节能降碳相关工作种类个数；

ne ——评估对象在评估期内，已开展的节能降碳相关工作种类个数；

5 数据质量评估分级

根据数据质量综合指数，将能耗监测数据质量分为 4个等级，即优秀、良好、一般和差，能耗监测

数据质量评估对照表见表 2。

表 2 能耗监测数据质量评估对照表

级别 综合指数 描述

优秀 E≥90 能耗监测数据总体质量优秀，数据上传工作落实到位。

良好 75≤E＜90 能耗监测数据总体质量良好，数据上传工作基本落实到位。

一般 60≤E＜75 能耗监测数据总体质量一般，数据上传工作有待提升，需进一步完善。

差 E＜60 能耗监测数据总体质量差，数据上传工作存在明显问题，需大力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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